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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

关于开展2023年度市对区旅游发展
补助资金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

各街镇及相关单位：

为加快推动丰台区旅游业发展建设工作，促进丰台区文化和旅

游产业融合发展，进一步强化旅游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对全区旅游业

的带动和引导作用，根据《北京市市对区旅游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》和《丰台区市对区旅游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区文旅局现

开展2023年旅游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征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征集范围

按照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部署及要求，项目申报范围详见

《丰台区市对区旅游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附件1）支持范围。

2023年度市对区旅游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征集主要聚焦但不限于以

下几个方面：

1.三个文化带旅游资源开发与重点旅游项目建设。

2.以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旅游消费促进工作。

3.旅游厕所、无障碍设施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改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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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市、区两级重点工作任务。

二、项目申报条件

（一）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符合市区两级旅游产业发展政策，

且项目本身或项目所在区域有较成熟的规划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可充分提升我区旅游产业功能,建设内容具体，

建设条件基本具备。

（三）所申报项目应按项目性质提供相关审批或许可文件。

（四）项目单位须在丰台区依法登记、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包括机关、企、事业单位等。

（五）同一项目、同一内容，本年度已获得或以往年度获得过

市级或区级财政资金（包括市文旅局或市其他部门资金）支持的，

不在此次申报范围。

三、项目申报程序及要求

（一）项目申报由项目单位按要求向区文旅局进行申报。如项

目申报单位为企业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申报项目原则上需经所在

地区街道办事处或镇政府同意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需依据项目征集范围，明确项目所属类别并在

项目申报表中明确标注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包括网上申报和书面申报，项目申请材料包括

项目申报表（附件2）及项目方案。网上申报是指盖章的PDF版和

电子版申报材料通过政府内网报送至区文旅局，书面申报是指将加

盖公章的项目申请资料报送区文旅局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后由区文旅局会同区财政局进行预审，预审后

将纳入项目库统一管理，对项目库中暂不具备支持条件的项目，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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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旅局将会同区财政局逐步予以研究支持。

（五）项目通过初审进入正式评审程序后，需按要求在规定时

间内提交项目资金申请报告、图纸、预算等相关项目资料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请各单位于2022年9月23日前将申报材料盖章的PDF版和纸

制版申报资料送至区文旅局产业发展科。逾期未申报的视为无项目。

附件:1.《丰台区市对区旅游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
2.《2023年度市对区旅游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申报表》

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

2022年9月9日

（联系人：刘迦慧；联系电话：63831289）


